《关于调整新庄孜街道镇、村级河（湖）长的通知》
起草情况的说明

一、出台背景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〈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〉的通知》精神，全面推行河长制，进一步加强河湖管理保护工作，结合我镇实际情况，对我镇河长制成员进行了同步调整并制定工作方案。
二、制定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起草依据是《关于调整新庄孜街道镇、村级河（湖）长的通知》，方案进一步压实了镇、村级河长责任，全面深化河长制，到2023年底，着力实现河畅、水清、岸绿、景美”的目标。
三、主要内容
一是明确河长制工作的组织体系、成员名单
根据”分级管理、属地负责”的原则，镇党政主要领导为总河长、镇级河长，18条河段的河长由各村干部担任，村书记为各村级河道的属地河长。
二是明确各级总河长、河长工作职责、分管河段
1、总河长对辖区内河湖管理保护负总责，镇境内全河段河湖水资源保护、水域岸线管理、水污染防治、水环境治理、水生态修复、河道防洪保安执法监管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、组织协调、督导调度，及时研究解决河湖管理重点难点问题。镇、村两级河长对分管的河湖管理保护工作负领导责任。
2.村“河长"是所辖河流河道保护管理的直接责任人。负责牵头推进河道突出问题整治、水污染综合防治、河道查保洁、河道生态修复和河道保护管理，具体承担以下工作:
(1)协调协助执法部门]对河道污染进行调查处理;
(2)河道的日常疏浚、清障、保洁工作，开展河道管理日常巡查;
(3)河道的乱搭乱建、乱堆乱放行为处理;
(4)河道生态绿化、农业面源污染整治、河道采砂管理及长效保洁管理制度的建立;
(5)设置河长制公示牌、监督电话等内容的宣传标牌;
(6)收集管理资料，建立相应保洁台账，及时上报信息;
(7)做好突发事件处理，并及时汇报;
(8)做好河道保洁宣传工作，引导大家自觉保持河道清洁。
三是明确河长制工作的各项机制
河长制巡查不达标的村扣0.2分，不及时记录的扣0.2分，细化考核指标，完善考核细则，定期对各村开展考核评定。同时，他们将强化考核结果运用，严格兑现奖惩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
